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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关学院处室文件

关院研〔2023〕3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级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制
定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明确培养目标，规范培养过

程，落实培养方案要求和导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强导师指导

研究生保质保量完成学习任务，现就 2023 级研究生个人培养计

划制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定范围

全体在校 2023 级硕士研究生。

二、制定时间

11 月 6 日—11 月 30日

三、制定要求及程序

（一）制定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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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规划，研究生应在导

师的指导下，根据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，认真制定个人培养计

划。

2.导师应按照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，以因材施教为原

则，结合研究生的学术兴趣、知识结构、能力水平，全面考虑，

合理安排，指导研究生科学制定个人培养计划，对其培养目标、

课程学习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、实践报告、学术活动、科研和

发表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等要求和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。

3.学生和导师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时应结合个

人培养方向，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学分进行选择，不能

少选、错选、漏选。

4.培养计划制定结果视作课程预选结果，若计划选课人数低

于 10%的课程，达不到开课条件将不予开课。请培养单位和导师

在指导研究生选课时注意选课的相对集中，减少因选课人数不足

而无法开课的情况。

5.不制定培养计划可能导致部分课程无法开课，同时学生本

人的学分及毕业审核将出现问题，所以请同学们务必在导师指导

下慎重制定“个人培养计划”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

6.个人培养计划一旦制定完成，研究生需严格按照个人培养

计划进行选课、学习，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课程和环节须经考核

和审查通过后，方能申请论文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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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、培养单位依次审核通过后，原则上

不得修改（除课程无法开设需要重新调整个人培养计划外），须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（二）制定程序

1.学生制定培养计划（11 月 22日前）

（1）学生在导师指导下，根据培养方案学分要求，结合个人

培养方向，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，选择研究生阶段所学课程、必

修环节，填写课题研究计划及实习实践计划等。

2.导师审核（11 月 27 日前）

（1）导师根据培养方案，结合学生培养方向，指导研究生完

成培养计划选课，课题研究以及实习实践计划；并在线审核学生

课程选课情况、必修环节制定情况以及课题研究计划可行性等。

（2）导师审核后，学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原则上将不再做修改，

请各位导师务必按照专业要求，积极指导学生选课。

3.培养单位审核（11月 30 日前）

培养单位教学秘书根据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以

及学分要求等，重点审核学生课程、必修环节学分是否符合培养

方案要求以及少选、漏选等情况，以确保每个学生均完成了培养

计划制定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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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3 年 11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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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处：存档(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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